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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程序让法律援助更便捷

主持人:

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

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 代理、 刑事辩护

等法律服务的制度。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法律

援助法》 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 增加了法律援助服务形

式。

为提高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程序的标准化、 规范化水

平， 司法部对 2012 年公布施行的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程序规定》 （以下简称 《程序规定》） 进行了全面修订，

并于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那么这部新 《程序规定》 中有哪些重要的亮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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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网”报道，在法律援助

法实施近两年之际， 司法部日前发
布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

（以下简称《程序规定》），对提升法
律援助服务质量， 维护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修订后的 《程序规定》 有六章

46 条，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强化职责分工和办理原

则。 二是优化申请程序。 三是简化

审查程序。 四是细化指派程序。 五
是实化承办要求。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
长杨向斌表示， 将大力推进法律援

助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围绕法律援

助的工作程序、 质量监管等内容，

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 如正在修订
全国刑事、 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服务

规范 ， 细化法律援助法相关的要
求 ， 明确法律咨询 、 代拟法律文

书、 代理与辩护等法律援助服务的

标准， 要求法律援助人员更好的依
法履职尽责。

“在县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普
遍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 我

们依托乡镇 （街道） 司法所等设立

的法律援助工作站有 7 万余个 ，

依托村 （居） 委会建立法律援助联

络点有 26 万余个， 困难群众就近
就地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司法

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一级巡视员

孙春英表示， 目前全国法律援助机

构依托妇联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有

2700 余个， 方便遭受家庭暴力的

妇女就近获得法律援助 。 2022

年， 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

涉嫌遭受虐待、 遗弃或者家庭暴力

的民事法律援助案件有 8900 余
件， 提供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咨询

231 万余人次。

据统计， 2022 年全国法律援

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137 万余件 ， 值班律师提供法律
帮助 95 万余件， 受援人 241 万余

人 ， 提供法律咨询 1980 万余人
次。 2022 年， 全国法律援助经费

总投入 36 亿元， 同比增长了 4%。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修订

推进法律援助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 链接
和晓科： 此次 《程序规定》

修订的一大亮点就是更加强调便

民， 比如要求加强信息化建设，

要求在接待场所和司法行政机关

政府网站公示并及时更新法律援

助条件、 程序、 申请材料目录和

申请示范文本等， 这就大大便利

了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

《程序规定》 规定： 法律援

助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加强信息化建设， 为公民获得法

律援助提供便利。

法律援助机构为老年人、 残

疾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 应当

根据实际情况提供无障碍设施设

备和服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社会公

布办公地址、 联系方式等信息，

在接待场所和司法行政机关政府

网站公示并及时更新法律援助条

件、 程序、 申请材料目录和申请

示范文本等。

公示材料目录和申请示范文本

新《程序规定》要求加强信息化建设，并在接待场所和网站公
示申请材料目录和申请示范文本。

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李晓茂： 为了提高法律援助质

量， 新 《程序规定》 在原规定的基

础上进一步细化了程序规定， 针对

具体承办阶段由原本的 “承办” 一

章细分为 “指派 ” 与 “承办 ” 两

章。

其中在 “指派” 环节明确： 法

律援助机构应当自作出给予法律援

助决定之日起三日内依法指派律师

事务所、 基层法律服务所安排本所

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或

者安排本机构具有律师资格或者法

律职业资格的工作人员承办法律援

助案件。

对于通知辩护或者通知代理的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法律援助机构

收到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

机关要求指派律师的通知后， 应当

在三日内指派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

件， 并通知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而原 《程序规定》 则规定： 对于

民事、 行政法律援助案件， 法律援助

机构应当自作出给予法律援助决定之

日起 7 个工作日内指派律师事务所、

基层法律服务所、 其他社会组织安排

其所属人员承办， 或者安排本机构的

工作人员承办。

从新旧规定的对比可以看出， 新

《程序规定》 强调了法律援助人员必

须具备相应资质， 包括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法律

援助机构中具有律师资格或者法律职

业资格的工作人员， 而不能仅是上述

机构的所属人员或者工作人员。

针对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 新

《程序规定》 明确： 对可能被判处无

期徒刑、 死刑的人， 以及死刑复核案

件的被告人，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人民

法院 、 人民检察院 、 公安机关通知

后， 应当指派具有三年以上刑事辩护

经历的律师担任辩护人。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法律援

助机构收到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通知后， 应当指派熟悉未成

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担任辩护人。

而在 “承办” 环节， 新 《程序规

定》 细化规定了一系列的事项 ， 包

括： 会见当事人、 约见相关人员、 制

作笔录、 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甚

至是异地调查、 向受援人通报案件办

理情况、 答复受援人询问并制作通报

情况记录、 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案件

承办情况、 案件办理结束后及时向法

律援助机构报告， 并自结案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归档

材料。

新 《程序规定》 强调了法律援助人员必须具备相应资质， 包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

法律援助机构中具有律师资格或者法律职业资格的工作人员， 而不能仅是上述机构的所属人员或者工作人员。

潘轶： 由于法律援助与自行

聘请律师不同， 一般情况下以当

事人经济困难为前提， 因此对于

经济困难的核查与认定就是法律

援助的重要门槛。

新的 《程序规定》 对这方面

作了进一步完善， 规定： 法律援

助机构核查申请人的经济困难状

况， 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查询， 或

者由申请人进行个人诚信承诺。

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核查工

作 ， 可以依法向有关部门 、 单

位、 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或

者个人核实有关情况。

在材料审查方面， 新 《程序

规定》 明确， 法律援助机构经审

查， 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

当认定申请人经济困难：

（一） 申请人及与其共同生

活的家庭成员符合受理的法律援

助机构所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

的；

（二） 申请事项的对方当事

人是与申请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

员， 申请人符合受理的法律援助

机构所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

民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

（三） 符合 《法律援助法》

第四十二条规定， 申请人所提交

材料真实有效的。

而根据 《法律援助法》 的相

关规定， 法律援助申请人有材料

证明属于下列人员之一的， 免予

核查经济困难状况：

（一） 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

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人等特定

群体；

（二） 社会救助、 司法救助

或者优抚对象；

（三） 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

者请求工伤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

进城务工人员；

（四） 法律、 法规、 规章规

定的其他人员。

有下列情形之一， 当事人申

请法律援助的， 不受经济困难条

件的限制：

（一） 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

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

（二） 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

相关民事权益；

（三） 再审改判无罪请求国

家赔偿；

（四） 遭受虐待、 遗弃或者

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主张相关权

益；

（五） 法律、 法规、 规章规

定的其他情形。

也就是说， 目前我国法律援

助已经扩大了覆盖范围， 降低了

相应的门槛。

简化经济困难的核查与认定

法律援助机构核查申请人的经济困难状况， 可以通过信息共
享查询， 或者由申请人进行个人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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